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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度檢評字第 101號 

請   求   人 林○○  臺北市○○區○○大道○○號○樓 

             王○○  同上 

受  評 鑑 人 鄭○○ 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上列受評鑑人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如

下： 

    決   議 

請求不成立。 

理   由 

一、請求評鑑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受評鑑人負責偵辦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0年度偵字

第○○號妨害名譽案件，請求人林○○於民國(下

同)110年 1月 6日上午 10時 30分以被告身分出庭應

訊，受評鑑人遲至中午 12時 40分方開庭訊問，訊問

請求人林○○時，數度大聲以「問」阻斷發言，請求

人林○○想繼續回答，立即被受評鑑人阻止，並表示：

「現在開庭時間拖延到了，不是我不讓你講，只是你

應該也不想讓你老闆(指同時應訊的○○○雜誌社長

陳○○)等吧?」但告訴人、告訴代理人卻可以完整回

答問題，拖庭是前一案拖延所致，豈可不給予被告連

續陳述辨明機會。訊問過程受評鑑人多次表示「記者

真可怕」、「以後不敢跟記者講話」、「被寫成怎樣都不

知道」，言詞不當貶抑記者職業，輕視不同職業之社會

功能，以不佳態度及言論，歧視請求人林○○之職業。

受評鑑人也多次質疑請求人林○○之中文能力，甚至

詢問其學歷，請求人林○○回答德文系畢業後，受評

鑑人表示：「德文系喔…難怪中文不好。」當庭奚落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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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請求人林○○的學歷及中文能力，羞侮其人格。 

（二）請求人王○○於 110 年 3 月 23 日以被告身分出庭應

訊時，受評鑑人以○○○社長陳○○於個人臉書網頁

之發言截圖，於偵查庭中對與該臉書內容無關的請求

人王○○加以指責，並請其轉告陳○○不要在網路上

罵，使請求人王○○無奈以對。 

（三）檢察官身負國家刑事追訴職責，有公正客觀義務，檢

察官執行法定職務應以懇切態度訊問被告，不得有笑

謔、怒罵或歧視之情形。受評鑑人之行為已嚴重輕辱

請求人之人格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條第 2項及

第 13條第 2項規定情節重大，主張有法官法第 89條

第 4 項第 7 款應付評鑑事由，依法官法第 89 條第 1

項準用同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請求對受評

鑑人進行個案評鑑。 

二、受評鑑人陳述意見書及 111 年 1月 21 日到會陳述意見

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受評鑑人無任何歧視請求人林○○之情事：受評鑑人

開庭打斷請求人的原因，是因為前面的庭已經拖延，

超過 12點耽誤大家時間，開庭時有表示抱歉。由於受

評鑑人開庭前已預擬許多問題，若不快點發問，開庭

時間會更晚，才會打斷請求人。若請求人之陳述被打

斷，仍可具狀，並無妨害其權利之行使。又受評鑑人

曾承辦多起○○○記者涉及妨害名譽案件，針對個案

均以相同的法律評價基準，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，就

合於法律規範部分為不起訴處分，就逾越界線部分予

以提起公訴。110 年度偵字第○○號妨害名譽案件，

就被告陳○○部分，以無參與妨害名譽犯行，為不起

訴處分，受評鑑人從未因職業為「記者」而失去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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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天平。請求人林○○撰文前，未盡查證之責，逕為

不實之傳述，擷取片段語詞，創造與現實截然不同之

情境，經受評鑑人以 110年度偵字第○○號起訴在案。

該案開庭時係針對告訴人所提告訴內容訊問，訊問內

容已詳細呈現於起訴書中。由於許多司法記者出入地

檢署，才會有「我以後都不敢跟記者說話」等語，沒

有任何歧視或笑謔。 

（二）受評鑑人從無任何笑謔請求人林○○之情事：偵辦妨

害名譽案件時，應著重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、行為

時之客觀情狀、行為地之方言或語言習慣等事項，依

社會一般人對於語言使用之認知，進行客觀之綜合評

價，必須就請求人林○○之學經歷、用語等全面考量

，詢問請求人林○○之學經歷當為偵查之基礎作為。

針對妨害名譽之案件，受評鑑人平常會問被告如何表

達。開庭當時是在跟請求人討論攝影師拍攝角度的問

題，因為請求人在報導的文章中寫攝影師將他的鏡頭

伸到桌子底下偷拍，但是卷內照片是平視角度，並不

是鏡頭伸到桌子底下，所以才會問其表達能力。請求

人林○○於撰寫○○○報導時，有諸多描述與事實差

距甚遠，為釐清請求人係刻意為之，或者無心之過，

庭訊時必須問明此點。受評鑑人在妨害名譽案件中，

為了解被告是故意，還是表達能力問題，沒有任何歧

視或笑謔可言。 

（三）受評鑑人從無任何假藉職權之情事：受評鑑人從無怒

罵請求人王○○。○○○社長陳○○在臉書中之陳述

甚為偏頗，案件仍在偵查中，本不應在公開網頁就個

案偵查內容陳述。臉書網頁資料為告訴代理人提出，

因受評鑑人擬就陳○○為不起訴處分，乃利用開庭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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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使請求人王○○轉達，請其不要再對外發表這樣的

言論，並無濫用職權可言。 

（四）受評鑑人戮力從公 10數載，於偵查期間無任何歧視、

笑謔、怒罵、濫用職權之情事，請本會為不成立之決

議，以昭公正。 

三、按法官法第 89條第 4項第 7款規定：「檢察官有下列各

款情事之一者，應付個案評鑑：……七、違反檢察官倫

理規範，情節重大。」檢察官倫理規範第 6條第 2項規

定：「檢察官應本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價值理念，不

得因性別、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年齡、性傾向、

婚姻狀態、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、身心

狀況或其他事項，而有偏見、歧視或不當之差別待遇。」

第 13條第 2項規定：「檢察官行訊問時，應出以懇切之

態度，不得用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、疲勞訊問或其

他不正方法，亦不得有笑謔、怒罵或歧視之情形。」又

依法官法第 89條第 1項規定準用第 38條規定，檢察官

評鑑委員會認受評鑑人無法官法第 89 條第 4 項各款所

列情事者，應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。 

四、經查： 

（一）請求人林○○主張受評鑑人偵辦其被告妨害名譽案件

時，於庭訊過程中，對請求人林○○之陳述，數度以

「問」打斷，並阻止其繼續發言云云。經勘驗 110年

1月 6日開庭光碟，受評鑑人在庭訊中出現多次「問」

字，並非刻意打斷請求人林○○之陳述。受評鑑人於

庭訊中重複多次「句號」及「問」字，應係為提出問

題，便於書記官電腦筆錄之記載，此有 110 年 1 月 6

日訊問筆錄可稽。縱使請求人林○○之陳述因受評鑑

人「問」字打斷，於 110年 1月 6日庭訊最後，受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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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人仍訊問請求人林○○有無補充，而林○○亦已補

充陳述。是以，請求人林○○於開庭時已有充分陳述

之機會。請求人林○○主張其陳述被阻斷，但告訴人

及告訴代理人卻可以完整回答問題之區別對待云云，

乃不可採。經勘驗開庭光碟，受評鑑人於開庭時，已

為開庭時間拖延表示歉意，並未對請求人林○○有輕

蔑或歧視之態度。 

（二）有關受評鑑人於開庭時，訊問請求人林○○：「妳說什

麼桌子底下拍，是拍桌子底下吧？妳是記者耶，中文

比我還差。」、「妳是記者，中文怎麼會表達成這樣？」、

「你到底是念什麼學系？」、「德文系哦，所以中文不

太好？」等訊問內容，經勘驗開庭光碟，受評鑑人係

為藉由上開訊問，釐清報導內容，以及請求人林○○

作為記者之「表達」方式，是否係故意為之，此亦有

勘驗光碟紀錄可稽。至受評鑑人訊問請求人林○○學

歷及其身為記者之中文表達能力，縱有對於請求人林

○○中文程度之疑問，但經勘驗開庭光碟，受評鑑人

之訊問，旨在釐清請求人林○○對其報導內容是否依

其記者專業為之，以及請求人林○○對於拍照角度之

理解。綜合受評鑑人訊問內容之整體脈絡觀察，難認

受評鑑人有以笑謔不佳之態度諷刺請求人。 

（三）至請求人王○○主張，受評鑑人假藉職權，於偵查庭

中就陳○○臉書內容，對與該臉書無關之請求人王○

○加以指責云云，雖陳○○臉書內容與請求人王○○

之行為無關，但據受評鑑人陳述意見書指出，受評鑑

人因擬對陳○○為不起訴處分，不再傳喚陳○○，因

而請王○○轉達勿在臉書討論個案偵查內容，並無假

藉職權情事。請求人王○○未能提出受評鑑人假藉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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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之具體事證，其主張受評鑑人假藉職權為不可採。 

四、據上論結，請求評鑑意旨所主張之事實，不符合檢察官

倫理規範第 6條第 2項「歧視或不當差別待遇」或第 13

條第 2項「笑謔、怒罵或歧視」之要件，受評鑑人並無

法官法第 89 條第 4 項第 7 款「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，

情節重大」之情事，本件個案評鑑請求不成立。爰依法

官法第 89條第 1項準用第 38條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1  年  3   月  18  日 

            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主 席 委 員   楊世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文家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王銘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杜怡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李玲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吳從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呂理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李慶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林昱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周愫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詹順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楊雲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員   謝名冠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1  年  3  月  21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 員   王孟涵 

 


